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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陶县民政局
关于印发《社区日间照料服务站全覆盖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社区：
现将《社区日间照料服务站全覆盖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馆陶县民政局
                             2022年3月3日


关于社区日间照料服务站全覆盖工作
实施方案

为努力提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水平，切实满足社区居民养老服务需求，扎实推进社区日间照料服务设施和运营全覆盖工作，3月1日，河北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杨勇召开了进一步推进社区日间照料全覆盖的会议，会上传达了省委主要领导对日间照料全覆盖工作的指示精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杨勇厅长强调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要在3月20日前，全省社区日间照料服务工作达到全覆盖，即达到社区日间照料服务设施和运营全覆盖。为按时完成工作目标，根据我县实际，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工作思路 
深入贯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快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着力提高养老服务机构服务水平，持续补齐养老服务短板，不断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切实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 
二、工作目标 
（一）实现社区日间照料设施和运营全覆盖。全县9个社区在3月20日前要实现日间照料设施和运营全覆盖。
（二）社区日间照料服务站建设达标。建筑面积要求达到 200 ㎡左右，单独建设或与其他公共服务和福利设施综合设置均可，具备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日间休息、供餐服务、个人照料、保健康复、精神文化、休闲娱乐等服务的能力，达到社区有设施，设施有人管，牌匾制度健全。
（三）建立社区重点人三本台账。3月8日前，建立社区三本台账，一是运行台账，包括运营主体、服务人员、服务面积等。二是设施覆盖小区台账，要逐个列出小区名称，研究覆盖方式。三是社区特殊困难老人台账，包括经济困难的空巢、留守、失能、高龄、残疾老年人以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和分散供养特困老年人在内的社区老年人基本情况以及主要需求。
（四）逐步推动日间照料运营服务全覆盖。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日间照料点运营服务；6月底前，积极稳妥的推进助餐服务全覆盖。
三、工作安排 
[bookmark: _GoBack]（一）动员部署阶段（3月3日—4日）。召开社区日间照料服务全覆盖部署会，明确今年任务目标，民政局和馆陶镇分别成立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的社区日间照料服务站全覆盖工作推进专班，切实要把社区日间照料服务站全覆盖工作放在重要议事日程；卫健局负责安排基层医疗机构为社区日间照料站提供助医服务，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日间照料站食品安全生产监管，文化部门负责指导社区日间照料站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各社区也要明确由专人担任日间照料服务全覆盖工作责任人，摸清社区内小区底数，全面掌握社区内老年人的基本情况以及主要需求，强力推进社区日间照料全覆盖工作。
（二）推进实施阶段（3月5日 - 19日）。摸清底数，对照社区日间照料服务设施全覆盖工作任务，进行自查整改，克服困难，全面完成省委、省政府交办的日间照料服务设施和运营全覆盖任务。 
（三）任务验收阶段（3 月19日-20日）。3月20日前，全部完成工作任务，达到社区设施和运营全覆盖。
四、工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切实要把社区日间照料服务站全覆盖工作放在重要议事日程，分别成立工作专班，制定工作方案，明确任务目标、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工作任务。 
（二）强化宣传引导。要加大对社区日间照料服务站全覆盖工作的宣传力度，引导社会力量，鼓励专业养老机构和养老服务企业参与运营日间照料机构，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提升服务品质，为老人提供优质服务。
（三）按时报送相关材料。馆陶镇要在3月7日前报送《社区日间照料服务设施运行台账》（附件2）、《社区日间照料服务设施覆盖居住小区台账》（附件3）、《社区老年人信息台账》（附件4），3月20日报社区日间照料全覆盖工作完成情况。以上材料经主要领导签字盖章后报民政局养老服务管理中心，电话：4917815。
（四）加强督导检查。省委、省政府已将此工作列入督查室、大督查督导范围，分组对全省社区日间照料全覆盖工作进行不打招呼检查和抽查，并将督查结果报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通报到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我县也将成立督导组进行严格检查，将督查情况报县主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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